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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宗商品是全球经济的基础，在国际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然而，大宗商品市场的虚假贸易问题一直困

扰着监管者，虚假贸易行为不仅严重扭曲了市场正常的价格形成机制，打破了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

还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而造成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国家税收的大量流失等诸多不良后果。本文

主要论述了大宗商品虚假贸易的相关过程，并针对三个案例进行成因分析，风险预测和防控，旨在为监

管部门提供极具价值的决策参考，帮助其更为精准、高效地识别和防范大宗商品虚假贸易行为，为大宗

商品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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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modities a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global economy and occupy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inter-
national trade, however, the problem of false trade in the commodity market has been plaguing 
regulators, and the false trade behavior not only seriously distorts the normal pric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market, breaks the fair and just market competition environment, but also may 
cause systemic financial risks, and then cause many adverse consequences such as unreasonable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wer
https://doi.org/10.12677/wer.2025.143050
https://doi.org/10.12677/wer.2025.143050
https://www.hanspub.org/


顾玥涵，王彦永 
 

 

DOI: 10.12677/wer.2025.143050 481 世界经济探索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a large loss of national tax revenue.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relevant process of false trade in bulk commodities, and analyzes the causes, risk prediction and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ree cases, aiming to provide valuable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 for 
regulatory authorities, help them identify and prevent false trade in bulk commodities more accu-
rately and efficiently, and escort the healthy and orderly development of the bulk commodity mar-
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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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大宗商品虚假贸易的研究已逐渐获得学术界的重视，在学术领域，关于大宗商品虚假贸易的

研究日益增多，横跨经济学、金融学、法律学等多个学科。学者们借助实证研究和理论探讨，为揭示虚

假贸易的运作机制、其带来的多方面影响以及应对之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各国政府和监管机构也已将目光投向大宗商品市场的虚假贸易问题，纷纷出台相关政策法规，旨在

规范市场行为，加大监管力度，严厉打击虚假交易活动。大宗商品市场的国际化特征还促进了各国在虚

假贸易监管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共同面对跨国虚假交易的挑战，寻求更加有效的应对策略。与此同时，

大宗商品行业的各类协会与组织亦在积极行动，倡导行业自律，建立健全的交易规则和准则，强化市场

监督和自律管理，以维护行业的良好声誉和信誉。 
此外，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也为大宗商品市场的监管提供了新的有力工具。交易数据的日益公开化

和不可篡改性，有助于大幅降低虚假贸易的发生频率。 
尽管目前已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展，但大宗商品虚假贸易的研究仍面临诸多挑战，如交易数据的真

实性验证困难、跨境交易监管的复杂性等。因此，未来需进一步加强学术研究，加大监管力度，提升市

场透明度，以共同推动大宗商品市场的稳健发展。 
大宗商品是全球经济的基础，关键在于工业原料、能源供应和农业生产。它们是经济状况的指标，

价格波动预示经济趋势。同时，它们在国际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影响贸易平衡。大宗商品贸易对国内

经济至关重要，影响工业生产和物价水平，与民生紧密相关。大宗商品供应链包括生产、运输和交易等

环节，面临虚假贸易活动的威胁。深入分析虚假贸易对构建安全、可追溯的供应链体系至关重要，以减

少贸易中的违规行为。然而，虚假贸易问题一直困扰着监管部门。在大宗商品贸易领域，市场波动剧烈，

潜在风险无处不在，早期识别和发现财务风险对于企业的稳定运营至关重要[1]。研究大宗商品的虚假贸

易并设计制定相应的防范机制有助于国有企业贸易的健康安全的开展。 
虚假贸易活动，包括通过预付货款制造利息差额、捏造第三方交易背景、实施“走单”与“空转”

等不正当手段，对金融体系构成了潜在的危害，可能引发市场波动与不稳定。深入探究虚假贸易的识别

方法及风险防控策略，对于金融机构及政府而言，是有效管理大宗商品贸易、推动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

措施完善的关键。同时，大宗商品交易往往涉及广泛的国际贸易领域，其中虚假贸易行为的存在可能严

重损害各国之间的贸易信任基础。此举旨在提高大宗商品市场的透明度，帮助投资者和参与者更好地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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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虚假贸易，准确把握市场动态，降低不确定性，从而推动市场的健康、稳定和高效发展。因此，深入研

究并建立有效的防控机制，对维护国际贸易体系的信任和稳定至关重要。 
总体而言，对大宗商品虚假贸易的识别及风险防控的深入研究，对于推动实体经济的稳健增长、保

障社会和谐稳定以及促进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此领域的研究不仅直接影响到商

业活动的健康运作，更与全球经济体系的稳健发展紧密相连。 

2. 大宗商品贸易相关过程及主体构成 

2.1. 大宗商品主要类型 

大宗商品是指可进入流通领域，但非零售环节，具有商品属性并用于工农业生产与消费使用的大批

量买卖的物质商品。在金融投资市场，大宗商品指同质化、可交易、被广泛作为工业基础原材料的商品，

大宗商品的主要类型主要包括能源类、金属类和农产品类。 

2.1.1. 能源类 
能源类大宗商品主要包括原油、汽油、天然气、动力煤、甲醇等。这些商品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着至

关重要的角色，广泛应用于工业、交通、制造业等领域。 

2.1.2. 金属类 
金属类大宗商品主要包括有色金属、黑色金属等金属及矿石产品。它们广泛应用于建筑业、汽车制

造、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是现代工业不可或缺的材料。 

2.1.3. 农产品类 
农产品类大宗商品主要包括有大豆、棉花、棕榈油等农产品。它们在商品农业经济结构中占有较大

权重，生产量、消费量、贸易量、运输量等较大，直接关系到食品安全和农业生产，对国民经济的稳定与

发展具有基础性影响。 

2.2. 大宗商品虚假贸易主要主体 

大宗商品贸易流程繁复，各环节紧密相连，其中不乏潜在风险，尤其是大宗商品虚假贸易现象频发。

以下为大宗商品虚假贸易的主要主体。 

2.2.1. 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具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广泛的资源网络以及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在铁矿石、原油、农产品

等大宗商品领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在大宗商品贸易中，直接参与商品的采购、运输、加工和销售

等各个环节，对大宗商品贸易具有深刻影响。 

2.2.2. 资金需求企业 
大宗商品贸易还吸引了众多中小企业和个体经营者的积极参与。它们或许没有大型企业那样的规模

与实力，因此往往专注于某一特定领域或地区，通过提供定制化服务、建立稳定的供应链关系等方式，

进行大宗商品贸易。 

2.2.3. 银行 
在大宗商品贸易领域中，由于其交易量大、交易金额大的特征，企业会向银行寻求帮助，因此银行

机构也常常在大宗商品贸易中扮演重要角色，通过提供贷款等金融服务，帮助企业获得资金支持，进行

交易。同时，银行也会具有提供双方信用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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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大宗商品贸易流程 

大宗商品的贸易流程为初步接触与合作意向建立、合同签订、交易准备与支付结算、货物交付与质

量检验。 

2.3.1. 初步接触与合作意向建立 
大宗贸易首先通过电话、邮件或线上交流平台进行初步接触，相互了解对方的基本情况、业务范围

以及交易需求，并对交易的可行性进行初步评估。如果双方认为存在合作可能，将进一步深入讨论交易

的具体条件，如货物种类、数量、价格、交货期限等。经过充分沟通，双方将达成初步的合作意向，为后

续签订正式合同奠定基础。 
在合作意向确定后，供货方提供合同草案，双方对合同草案中的条款进行仔细审查和协商，确保合

同内容清晰、明确，无歧义。在确认合同条款后，正式签订采购或销售合同，详细规定了双方的权利和

义务，包括货物描述、质量标准、交货方式、付款方式、违约责任等关键条款。 

2.3.2. 交易准备与支付结算 
在合同签订后，卖方需按照合同要求准备货物，确保货物的质量和数量符合约定；买方则需准备相

应的支付款项，根据合同要求进行支付结算。 

2.3.3. 货物交付与质量检验 
根据合同约定的时间和方式进行货物交付，并遵守合同条款，确保交货数量、质量和时间符合约定。

随后进行质量检验，确保货物符合合同约定，如果无误则交易完成；如果发现质量问题，买方有权要求

卖方进行赔偿或协商解决方案。 

3. 大宗商品虚假贸易成因及风险分析 

3.1. 成因分析 

大宗商品虚假贸易的成因可划分为两大方面：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主观因素主要涵盖利益驱动，

包括资金需求和业绩追求，以及企业内部治理机制的不足或缺陷。而客观因素则主要体现在监管机制的

不健全，以及虚假贸易与正常贸易之间界限模糊，难以明确区分的问题。 

3.1.1. 利益驱动 
1) 通过融资贸易获取低息资金 
融资性贸易以贸易业务为名，实为出借资金、无商业实质的违规业务，人为虚增收入[2]。在大宗商

品虚假贸易的典型案例中，当资金需求方面临资金短缺或资金链紧绷的情境时，他们常常将视线聚焦于

大宗商品贸易融资领域，该领域通常提供较为宽松的融资条件及相对低廉的融资成本。为达成此目的，

资金供给方企业会利用其子公司或过桥方作为媒介，巧妙安排资金流转路径，进而实现低息融资的目标。 
2) 通过汇率和利差套现 
近年来，相当数量的制造业国有企业利用产业链核心地位和资金优势，对上下游企业开展供应链贸

易服务，促进产业链发展的同时也蕴藏虚假贸易融资的风险[3]。一般而言，国有企业或资金提供方出于

特定目的，可能会参与虚假贸易活动，如通过虚假贸易合同获取银行贷款，再将资金投向其他领域，赚

取利差收益；或利用汇率波动或大宗商品交易中预收预付货款所产生的利差，以实现资金套现的目标。 
3) 提升业绩和提高企业形象 
为向社会公众或股票期货市场营造出企业业务量大，资金充沛的假象，企业会不惜冒着资金链断裂

的风险参加虚假贸易，通过“走单”，“空转”等行为实现企业账上营业额的增长。部分国有企业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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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收规模考核压力，通过无实质货物流转的交易模式扩大经营规模，形成“数据繁荣”。这种行为本质

上是管理层为追求个人政绩或薪酬激励，牺牲企业长期利益的道德风险问题。 

3.1.2. 政策漏洞和监管困难 
1) 政策惩戒的滞后性 
在 2023 年 10 月国务院国资委出台了《关于规范中央企业贸易管理严禁各类虚假贸易的通知》，规

定了一系列针对虚假贸易业务、高风险贸易业务的具体禁止性要求，涉及虚假业务模式、特殊交易对象、

不良交货方式、存货风险、营收确认合规、企业内控风险管理等贸易业务经营的各个具体方面。尽管存

在风险，仍有部分企业及其管理层选择铤而走险，采取虚假贸易的行为。然而，这类行为往往在事后才

被揭露并进行审判，这无疑给国家和企业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同时也显现出监管与制裁的滞后性。 
2) 界定难题 
2023 年国资委《严禁虚假贸易通知》虽明确禁止性条款，但对“融资性贸易”与“正常贸易融资”

的边界界定仍依赖传统单据审核(合同、发票、仓单)，难以识别“单据真实但交易无实质”的复杂套利模

式。明确区分一项贸易活动是企业常规融资行为还是虚假贸易的潜在迹象，对监管部门而言始终构成一

大挑战。若采取放任态度，则监管效果将大打折扣；反之，若对所有交易均进行详尽审查，则会极大消

耗监管资源，且对市场而言，由此产生的审批延迟可能带来严重后果。鉴于此，本研究针对上述问题，

特提出新的监管策略与导向。 

3.1.3. 企业内部治理缺陷 
企业内部控制体系存在显著不足，针对关键贸易流程尚未建立健全的风险预警机制；此外，企业管

理层在决策过程中的判断失误及道德标准的松懈，亦被视为诱发虚假贸易现象的核心因素。 

3.2. 风险分析 

根据大宗商品虚假贸易中的不同主体(企业，金融机构，国家社会)，分别进行了风险分析。 
1) 企业层面的风险 
企业将会面临财务风险(资金损失，财务报表失真)、法律风险(刑事处罚，民事诉讼)以及经营风险(声

誉受损，供应链中断)。 
2) 金融机构层面的风险 
金融机构可能会面临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合规风险。 
3) 国家社会层面的风险 
国家经济可能因国有企业的参与而面临一定的风险，存在潜在的国家经济安全隐患；此类参与还可

能扰乱市场秩序，对股票期货市场造成波动，进而波及股民利益，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此外，还可能

对国家税收产生负面影响。 

4. 大宗商品虚假贸易案例分析 

4.1. 案例 1 

4.1.1. 案例分析 
本案例来源于中国裁判文书网 1。宁波某公司、天津某公司、某物流公司、上海某公司、某国贸公司

等多家企业(部分为国企)开展虚假煤炭贸易。在贸易流程上，合同流呈现宁波某公司卖予天津某公司，天

津某公司卖予某物流公司，某物流公司卖予上海某公司，上海某公司卖予某国贸公司，某国贸公司再卖

回宁波某公司的循环模式；资金流是上海某公司付给某物流公司，后者扣价差后付给天津某公司，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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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公司付给宁波某公司，宁波某公司付给某国贸公司，某国贸公司扣价差后付给上海某公司；发票流与

合同流对应，互相开具增值税发票。货物流虽有收货确认函等单据，但无真实货物交付，秦皇岛港证实

无相关煤炭作业业务，各方也无提单或提单存根。后由于这种违背商业常识的“高买低卖”循环贸易模

式难以长期维持，随着企业资金往来出现异常，引起相关方关注，进而在调查中发现贸易的虚假性。 

4.1.2. 问题分析 
案例中，部分企业因利益驱动，为增加业绩、应对国企考核等，参与虚假贸易，且企业内部治理存

在缺陷，缺乏有效的风险防控机制，未能对贸易的真实性进行严格审查，导致虚假贸易得以顺利开展。 
对企业的融资申请审核不够严格，过于注重形式上的合同和单据，未深入核实贸易的实质和货物的 1 真

实性，案例中，仅有收获确认函等单据，却并无真实货物交付，为虚假贸易提供了资金支持。 
大宗商品贸易领域的监管存在漏洞，案例中，因企业资金来往异常，才得以发现虚假贸易，未能及

时发现和制止这种循环贸易等虚假贸易行为。 
相关法律法规对于虚假贸易的界定和处罚不够明确和严格，违法成本较低，难以起到威慑作用。大

宗商品贸易行业缺乏统一的行业规范和标准，企业之间的交易信息不透明，容易滋生虚假贸易行为。行

业自律组织的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对企业的约束和监督力度不足。 

4.2. 案例 2 

4.2.1. 案例概要 
本案例来源于中国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2。A 公司系 S 市某国有控股企业，其中 B 国有公司出资 70%，

丙控制的 C 公司出资 30%。甲、乙经 B 国有公司委派至 A 公司分别担任董事长、财务总监，丙被 A 公

司董事会聘任为总经理。 
2015 年 9 月至 2019 年 12 月，甲、乙、丙等人在 A 公司经营管理过程中，为完成上级考核指标，以

采购饲料、原料等名 2 义，通过直接与丙控制的多家公司签订无实际货物交付的“空转”贸易合同等方

式，虚假做大经营规模，并将 A 公司向银行信贷(即信用贷款，指以借款人的信誉发放的贷款)的资金提

供给丙控制的公司使用，从中赚取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两个点的“利润”，即丙控制的公司使用该资

金的费用，以使 A 公司账面上有利润。后丙控制的公司资金断链出现回款慢、不回款等情况，甲、乙、

丙并没有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防止经济损失进一步扩大，而是继续开展“空转”贸易，将大量资金提

供给丙控制的公司使用，最终造成 A 公司 2.7 亿余元的银行贷款无法归还。 

4.2.2. 问题分析 
案例中，通过“空转”贸易合同，在无真实货物流转的情况下虚构交易流水，形成虚假的经营业绩，

本质上是通过财务造假粉饰报表。案例中，受到利益驱动，为做大经营规模，不惜违规操作以维持表面

业绩；且具有利益输送嫌疑，丙控制的公司低价获取信贷资金，而 A 公司仅赚取微薄利差，存在通过国

有资金为关联方“输血”的可能性。 
决策机制失效，甲、乙、丙三人形成利益共同体，内部监督制衡机制形同虚设，重大资金调度缺乏

有效审批；风险防控缺失，未对关联交易进行严格审查，对资金流向、回款风险未建立动态监测机制，

在出现风险信号后仍持续扩大资金投放；国有资产监管不力，B 国有公司作为控股股东，未能有效监督

委派人员履职情况，对 A 公司的经营异常缺乏及时干预。 

 

 

1中国裁决文书网 https://wenshu.court.gov.cn 案号：(2021)最高法民终 435 号。 
2中国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https://www.ccdi.gov.cn/yaowenn/202308/标题：以案明纪释法丨“空转”贸易造成国资巨额损失构成何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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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案例 3 

4.3.1. 案例分析 
本案例来源于中国裁判文书网 3。青岛 X 矿业在有色金属贸易领域具备一定规模与影响力。X 矿业

通过虚假贸易骗取巨额融资，利用同一批有色金属存货与不同贸易商签多份销售合同，仓单重复质押，

勾结仓储企业在物流环节出具虚假货物出入库记录，误导银行等金融机构认为货物正常流转。例如，以

实际价值 1 亿元的铝锭虚构交易合同、重复质押仓单，从多家银行累计获得远超货物价值的融资，涉及

金额达数十亿元。最终，因银行在贷后检查中发现货物库存异常，实地核查发现货物被重复质押，虚假

贸易链暴露，随着调查深入，X 矿业资金链断裂，致使多家金融机构面临巨额损失。 

4.3.2. 问题分析 
案例中，X 矿业受利益驱使，通过虚假贸易的行为来套取银行资金用于高风险投资或弥补经营亏空。

内部风控机制严重缺失，管理层权力缺乏制衡，财务造假、虚构交易等行为畅通无阻。 
贷前审核流于形式，对企业贸易背景真实性、货物权属、资金流向等审查不严格，过度依赖抵押物，

忽视企业实际经营和还款能力。贷后监管也不到位，未能及时察觉货物异常和资金挪用情况。 
大宗商品贸易监管涉及多部门，存在职责不清、协调困难的问题，导致监管漏洞。相关法律法规不

完善，对虚假贸易的界定和惩处力度不够，违法成本低。案例中，X 矿业勾结仓储企业在物流环节出具

了虚假的货物出入库记录，反映了仓储物流行业缺乏规范，部分仓储企业为利益与企业勾结，出具虚假

仓单和货物记录，破坏市场秩序。行业信用体系不健全，企业信用信息共享困难，金融机构难以全面评

估企业信用风险。 

5. 大宗商品贸易融资风险管控与机制完善 

5.1. 针对融资贸易主体 

5.1.1. 国有企业 
1) 外部：法律，相关部门监管 
强化法律监管的细化与执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国有企业在贸易融资中的责任与义务，加大

对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相关部门加强协同监管，建立跨部门监管机制，实现信息共享，堵塞监管漏洞，

嵌入国资监管指标(如营收真实性、资金周转率)，自动识别“为规模牺牲利润”的异常交易，及时发现和

纠正国有企业的不当融资行为。 
2) 内部：人才队伍建设，核心成员(管理层)监控，普法宣传 
优化经营模式。从以往单一的商品贸易向“商品 + 服务”方式转变，通过挖掘客户需求，为对方提

供相关服务来增强客户的黏性、并实现增值服务收入[4]。重视人才队伍建设，通过招聘、培训等方式，

吸引和培养既懂贸易又懂金融的专业人才。建立健全核心成员(管理层)监控机制，建立管理层决策留痕机

制，对单笔超 5000 万元的关联交易强制触发“三重一大”线上审批，阻断“一把手”独断风险，同时加

强内部审计与监督，防止内部腐败和违规操作。广泛开展普法宣传活动，定期组织法律培训，提高员工

法律素养，使依法经营成为企业共识。 

5.1.2. 资金需求方 
1) 外部：政策支持(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监管 
要想实现有效的协同治理，就需要实施赋予弱势一方更多权益的策略[5]。政府进一步优化政策支持，

 

 

3中国裁决文书网 https://wenshu.court.gov.cn 案号：(2021)最高法民终 51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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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企业的特点，精准施策，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同时，加强监管力度，建立

健全融资准入和退出机制，规范资金需求方融资行为，对违规企业进行严格处罚和限制。 
2) 内部：普法宣传 
加强内部管理，定期组织法律知识培训，提高企业全员对融资法律法规的认识。建立内部风险防控

机制，对融资项目进行严格审核，确保贸易背景真实、融资用途合规。 

5.1.3. 银行 
1) 风险管控(融资双方信用及背景调查) 
完善风险评估体系，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对融资双方信用及背景进行全面、深入调

查。对接监管平台数据，在贷前审查中增加“贸易真实性校验模块”，自动比对合同标的与历史物流数

据、行业产能数据的匹配度。建立多维度信用评估模型，不仅关注企业财务状况，还综合考量企业经营

历史、市场声誉等因素，准确评估风险。 
2) 建立预警系统(针对反常融资，国企混改) 
针对反常融资和国企混改等特殊情况，建立专门的预警系统。设置风险预警指标，如资产负债率、

资金周转率等，实时监控企业财务数据和业务动态。贷后监控引入“货物价值波动预警”，当质押物市

场价格下跌超 20%且企业未追加保证金时，自动启动资产保全流程，一旦指标异常，及时发出预警信号，

以便银行采取相应措施，降低风险损失。 

5.2. 针对贸易流程 

5.2.1. 资金流–增加融资贸易追踪系统(与预警系统协同发挥作用) 
构建融资贸易追踪系统，利用区块链技术的不可篡改、可追溯特性，实时记录资金流向。与银行预

警系统深度融合，实现数据共享。设置智能合约自动校验，设定资金流转规则，如货款须与物流轨迹匹

配后释放，若出现资金回流或异常利差，则自动触发预警，便于银行和相关监管部门迅速采取行动，保

障资金安全。 

5.2.2. 物流–实时更新出库信息(防止货物空转) 
建立实时更新的出库信息系统，在仓储环节中，在仓库部署 RFID 标签、智能地磅、摄像头，实时采

集货物出入库数据，通过物联网网关上传至监管平台；在仓单管理环节中，建立全国统一的仓单区块链

登记平台或引入第三方物流监管机构，对货物库存和流转进行独立监管，要求仓储企业对仓单进行唯一

性认证，质押信息实时共享至银行征信系统，避免重复质押。加强对仓储企业的监管，对违规出具虚假

记录的企业进行严厉处罚，提高其违规成本。 

5.2.3. 信息流–引入 AI 大数据分析处理系统，做到贸易流程全过程监控预警 
引入 AI 大数据分析处理系统，对贸易流程中的合同、发票、运输单据等各类信息进行整合与深度分

析。利用孤立森林算法识别“高买低卖循环贸易”、“短期内高频空转交易”等异常交易链；进行有监

督学习构建风险评分，基于历史虚假贸易案例标注数据，训练随机森林模型，输出企业交易真实性评分

(1~10 分)，评分<4 分触发人工复核。监管部门通过 dashboard 实时监控风险热力图，对评分持续偏低的

企业启动穿透式核查，如调取其交易对手关联关系图谱，识别是否存在“母子公司自买自卖”等关联交

易套利，及时发现潜在风险，为风险管控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持和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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